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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1

电子商务

ARTICLE 1101

目标和定义

1.�各方承认电子商务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机遇，避免其使用和发展障碍的重要性，以及
相关WTO规则的可适用性。

2.�本章的目的是促进各方之间的电子商务，包括通过鼓励电子商务联盟的合作。

3.�本章规定：
(a)�“电子版本”是指一方规定的电子格式文件，包括通过传真传输发送的文件；以
及�(b)�“贸易管理文件”是指由一方政府签发或控制的纸质表格，进口商或出口商必
须根据商品进出口的相关情况填写或提交。

ARTICLE 1102

关税
每一方应维持其当前在澳大利亚和泰国之间电子传输不征收关税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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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03

国内监管框架

1.�每一方应根据�UNCITRAL 电子商务示范法 1996�维持管理电子交易的国内法律框架。

2.�每一方应：
(a)�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电子商务的监管负担；以及�(b)�确保监管框架支持电子商
务的行业主导发展。

ARTICLE 1104

电子认证和数字证书

1.�每一方应维持电子认证的国内立法，该立法应：
(a)�允许电子交易各方确定其电子交易的适当认证技术和实施模型，而不限制对这类
技术和实施模型的认可；以及�(b)�允许电子交易各方有机会在法庭上证明其电子交
易符合任何法律要求。

2.�各方应致力于在政府层面基于国际公认标准实现数字证书的互认。

3.�各方应鼓励商业领域数字证书的互操作性。

ARTICLE 1105

在线消费者保护
每一方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并以每一方认为适当的方式，为使用电子商务的消费
者提供保护，其程度至少应相当于根据其各自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其他形式商业
的消费者提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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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06

在线个人数据保护

1.�尽管各方领土内现有的个人数据保护系统存在差异，每一方应采取其认为适当且必要的
措施，以保护电子商务用户的个人数据。

2.�在制定数据保护标准时，每一方应在可能范围内，考虑国际标准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
相关标准。

ARTICLE 1107

无纸化交易

1.�除特殊情况外，每一方应接受贸易管理文件的电子格式作为纸质文件的法定等效形式。
(a)�存在与此相反的国内或国际法律要求；或�(b)�这样做将降低贸易管理流程的有
效性。

2.�各方应在双边和多边论坛上合作，以提高贸易管理文件的电子版本接受度。

ARTICLE 1108

电子商务合作

1.�各方应鼓励合作开展研究和培训活动，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包括分享电子商务发
展的最佳实践

2.�双方应鼓励合作活动以促进电子商务，包括那些将提高电子商务有效性和效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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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09

不适用争议解决条款
除第1102条外，第18章不适用于本章的规定。


